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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纳雍土鸡》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项目背景

2016 年，纳雍县决定大力发展土鸡产业，助力决战脱贫攻坚。通过与中国

农业大学、贵州大学、毕节市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等科研教学单位合作，纳雍土

鸡从品种选育、品牌培育、标准化养殖等方面有了技术支撑，纳雍县建起了 1200

万羽的土鸡原种场扩繁场 1个，育雏半育成场 24 个，生态放养场 40 个。经过 6

年发展，纳雍土鸡产业已经形成了集饲料生产、土鸡养殖、屠宰冷链、食品加工、

餐饮于一体的闭合全产业链。

2019 年 8 月 27 日，“纳雍土鸡”正式注册成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31 类“活

鸡”、29 类“鸡肉”），商标持有人为纳雍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以下简称“县农技

站”），为了县农技站统一管理专用标志使用，企业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需制定纳雍土鸡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品标准。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2年 5月，纳雍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贵州百凤庭食品有限公司、贵州纳

雍源生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向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申请立项编制团体

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纳雍土鸡》；2022年 6月 17日，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批

准该团体标准立项。

（二）编制过程

（1）2022年 6月，资料收集阶段：组建标准编制组，收集标准编制的背景

材料和有关参考、引用资料，进行归纳整理。

（2）2022年 7月，实地调研阶段：分别前往纳雍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贵州

百凤庭食品有限公司、贵州纳雍源生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主要内容

涉及纳雍土鸡种养殖、产品检验检测情况等。

（3）2022年 7月，综合分析、论证和标准编写阶段：在对标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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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综合分析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和 GB/T 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

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编写标准讨论稿。

（4）2022年 7月，征求意见阶段：标准讨论稿经初审修改后形成挂网标准

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挂网 30日）向社会各界

公开征求意见。

三、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基于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 1661 期商标公告批准保护的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纳雍土鸡”（31 类“活鸡”、29 类“鸡肉”）编制，根据原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第 1649 期商标公告《纳雍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纳雍土鸡”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对纳雍土鸡的术语和定义、保护范围、要求、检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进行了规定。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及确定依据

1.术语和定义

本条对纳雍土鸡及白条鸡的定义进行了规定，根据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第 1649 期商标公告《纳雍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纳雍土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

用管理规则》的规定，纳雍土鸡定义为：在“纳雍土鸡”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内，在纳雍县特殊的气候资源、地貌环境下，采用生态养殖技术，饲养周期达

180 天以上，符合本文件要求的纳雍土鸡；白条鸡定义为：纳雍土鸡活鸡褪去鸡

毛、摘掉内脏并清理好的鸡。

2.保护范围

根据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 1649 期商标公告《纳雍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纳雍土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规定，保护范围为纳雍县全境，

包含 6个街道，10 个乡，13 个镇。

3.要求

（1）自然环境。根据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 1649 期商标公告《纳雍县

农业技术推广站“纳雍土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规定，气候应

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 13.6 ℃，年平均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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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9.9 h，年平均降雨量 1243.5 mm，无霜期 268 d；贵州属喀斯特地貌，山地

较多，根据纳雍县实际养殖情况，规定场地应符合 NY/T 388-1999《畜禽场环境

质量标准》的规定，规定水源应充足且水质应符合 NY 5027-2008《无公害食品 畜

禽饮用水水质》的规定。

（2）活鸡屠宰。屠宰前的活鸡应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检验合格，屠

宰应按照 GB/T 19478 的规定进行。

（3）质量指标

a）感官指标。根据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 1649 期商标公告《纳雍

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纳雍土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规定，纳雍

土鸡活鸡应满足：公鸡单冠直立，冠齿 5～7个，羽毛红黄色，颈、胸、背、翅

羽棕红色，主翼羽、副翼羽、腹羽和尾羽黑色，腿高粗壮。母鸡体稍长，背腰宽

平，单冠间有风头，也有少数玫瑰冠，肉髯和耳叶较大而红润，眼大有神，虹彩

橘黄色，喙粗短，黑色。羽色以黄麻色居多，黑麻色次之，少数有黑色和杂花色。

腹部绒羽发达。腿长短适中，胫部间有距毛；白条鸡应满足：皮肤有白色和黑色

二种，白皮肤鸡种类型的口腔、舌、气管、嗦囊为白色，肌肉呈粉色到红色，胸

肌和腿肌色较颈部、背部肌肉颜色深；黑皮肤类型口腔、舌、气管、嗦囊、心、

肺、卵巢、肠、肾脏、骨膜、骨髓呈黑色，肌肉乌黑色较浅，但颈部、背部肌肉

乌黑偏重。

b)性能、理化指标。根据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 1649 期商标公告

《纳雍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纳雍土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规定，

对活鸡性能指标体重、半净膛率、全净膛率进行了规定；白条鸡理化指标根据行

业专家的建议设置了氨基酸总量和蛋白质两个理化指标，并根据企业提供检测报

告设定指标值。白条鸡理化指标检测数据及设定值见表 2。

表 2 白条鸡理化指标检测数据及设定值

指标 样品 1 样品 2 样品 3 样品 4 标准设定值

蛋白质（鲜肉）/（g/100g） 20.5 20.4 21.9 20.1 18.0

氨基酸总量/（g/100g） 19.47 19.76 22.24 20.13 15.0

c）安全指标。根据行业专家的建议，安全指标确定为挥发性盐基氮、

污染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和兽药残留限量，指标值应满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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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70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的规定。

4.检验方法

（1）自然环境。感官指标。活鸡在自然光下用肉眼观察；白条鸡在自然光

下将胴体置于白色底面的平板上，用肉眼观察。

（2）性能、理化指标。活鸡体重、半净膛率、全净膛率应按照 NY/T 823

规定的方法进行；白条鸡氨基酸总量应按照 GB 5009.124 规定的方法进行，蛋白

质应按照 GB 5009.5 规定的方法进行。

（3）安全指标。挥发性盐基氮、污染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和兽药残留限

量应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0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

产品》规定的方法进行。

5.检验规则

（1）组批。同一饲养管理条件，同时出栏、同一工艺流程所生产的产品为

一批。

（2）抽样。活鸡从同一批中随机抽取 0.05%，且每批抽样数应不少于 3只；

白条鸡每批采样数量应不少于 3只，需满足检测要求，将抽取样品分为三份，一

份由抽样单位保存，其余两份供检测单位检测。

（3）检验。每批活鸡或白条鸡出场前，应逐只进行检疫检验，检疫检验合

格后方可出场。活鸡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指标、性能指标；白条鸡出厂检验项目

为感官指标、理化指标、挥发性盐基氮。型式检验项目为质量指标和安全指标规

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a)新建养殖场首批鸡出栏

前；b)饲养或加工条件发生较大改变时或停产半年后恢复饲养或加工，可能影响

产品质量时；c)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标志。应符合 NY/T 3383-2020《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的规定；获批

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企业可在其产品包装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应符合《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2）包装。应符合 NY/T 3383-2020《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的规定。

（3）运输。运输工具应消毒，运输白条鸡应采用冷藏车，车箱内的温度应

低于 0℃，不应与有毒、有害及有异味等物资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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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贮存。成批的活鸡应存放于已消毒的专用鸡舍内，少量的活鸡可存放

在通风良好的笼具内，不应日晒雨淋；白条鸡应速冻后贮存于－18℃的冷库中，

不应与有毒、有害及有异味等物资混存，保质期为 6个月。

五、标准实施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影响及论证

该团体标准的实施，使纳雍土鸡产品质量控制和质量监督有标准可依，能

够整体提高纳雍土鸡产品质量水平，亦有利于为政府相关部门在产品质量监管方

面提供技术支撑，为纳雍土鸡生产企业之间市场竞争搭建公正、科学的技术平台。

六、与国内政府主导制定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协调情况，

采用国际标准的先进程度

本标准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协调，未采用国际标准。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1）编制过程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试行）》等法规。

（2）本标准中计量单位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3）本标准的格式、编制和表达方法，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编制。

（4）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八、是否涉及专利（涉及专利的应作出必要专利声明）

本标准中未涉及相关专利。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通过广泛征求意见，未发生重大分歧意见。

十、标准实施的计划、方案

如果本标准通过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批准发布，建议相关单位采取以下措

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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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及时印制标准文本，送至纳雍县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行政管理部门，

同时发放至纳雍县各纳雍土鸡生产企业。

二是县农技站牵头组织本标准的宣贯培训，将标准技术内容全面、准确传

达到纳雍县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及各纳雍土鸡生产企业，使本标准的技术要求真正

落到实处。

三是认真汇总、分析标准实施后的社会经济效益，总结成功经验，查找问

题和不足，为进一步提升标准的先进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不懈努力。

《地理标志产品 纳雍土鸡》编制小组

2022 年 07 月 05 日


